产品用途：用于耳内镜手术。
功能要求：适配现有摄像系统，无其他功能要求。
配置要求：
1. 耳内镜 直径≤2.7mm，长度≤110mm；0度
2. 视场角≥50°
3. 视场中心角分辨力：3.22 C/(°)，±0.5 C/(°)
4. 有效景深范围：1～50mm
5. 有效光度率DM≤1220cd/m²lm
6. 各角度鼻内镜均有颜色标识
7. 镜体采用不锈钢钢管材质
8. 带有方向标识，蓝宝石镜面
9. [bookmark: _GoBack]柱状透镜技术，图像清晰、明亮
10. 电气安全：I类BF

保修服务：质保一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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